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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銀行對大陸地區之授信、投資及資金拆存

總額度計算方法說明第六點修正總說明 

為控管本國銀行對大陸地區之暴險及配合兩岸金融業務往

來之開放情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於中華民國一零一年四

月六日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

理辦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二項之授權規定，訂定發布「臺灣地

區銀行對大陸地區之授信、投資及資金拆存總額度計算方法說

明」，其後配合兩岸金融業務往來之發展及兩岸貨幣管理機構簽

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在健全風險控管之前提下

，於一零二年一月十八日發布修正本計算方法說明。 

本次修正係考量本國銀行對大陸地區之投資如係參股投資

（含子銀行或參股），其暴險主要為原始投資金額，為避免其計

入大陸地區投資暴險之金額受到被投資公司權益波動之影響，

爰將參股投資計入對大陸地區投資暴險之金額，由現行之「帳

列金額」修正為「原始投資成本」。（修正條文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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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銀行對大陸地區之授信、投資及資金拆存
總額度計算方法說明第六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投資業務：包含參股投

資及財務性投資。 

(一)參股投資：臺灣地區銀

行依本辦法之規定赴大

陸地區設立子銀行或參

股投資。(稱標的暴險) 

(二)財務性投資：臺灣地區

銀行投資之票債券、股

票、基金、受益證券、

資產基礎證券及衍生性

商品，符合下列條件

者，應計入對大陸地區

之投資： 

1、票債券及股票：發行人

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或其在第三地區設立之

分支機構，且非屬前開

(一)之參股投資。(稱標

的暴險) 

2、基金、受益證券及資產

基礎證券：投資標的或

資產池含有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或其在第三地

區設立之分支機構所發

行之有價證券、債權或

大陸地區證券市場股價

指數；若無法判別投資

標的者，發行地為大陸

地區者。(稱標的暴險) 

3、以附賣回(RS)條件買入

之有價證券：附賣回契

約之交易對手為大陸地

區人民、法人或其在第

三地區設立之分支機

六、投資業務：包含參股投

資及財務性投資。 

(一)參股投資：臺灣地區銀

行依本辦法之規定赴大

陸地區設立子銀行或參

股投資。(稱標的暴險) 

(二)財務性投資：臺灣地區

銀行投資之票債券、股

票、基金、受益證券、

資產基礎證券及衍生性

商品，符合下列條件

者，應計入對大陸地區

之投資： 

1、票債券及股票：發行人

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或

其在第三地區設立之分

支機構，且非屬前開(一)

之參股投資。(稱標的暴

險) 

2、基金、受益證券及資產

基礎證券：投資標的或資

產池含有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或其在第三地區

設立之分支機構所發行

之有價證券、債權或大陸

地區證券市場股價指

數；若無法判別投資標的

者，發行地為大陸地區

者。(稱標的暴險) 

3、以附賣回(RS)條件買入

之有價證券：附賣回契約

之交易對手為大陸地區

人民、法人或其在第三地

區設立之分支機構。(稱

考量相對於財務性投資係

屬交易目的及短期性之投

資，本國銀行對大陸地區

之參股投資（含子銀行或

參股），其投資暴險主要為

原始投資金額，為免銀行

之參股投資計入大陸地區

暴險之金額，受到被投資

公司權益變動之影響（參

股投資之帳列金額，將隨

被投資者淨資產份額之變

動而調整），爰將本點第三

項第一款有關參股投資之

計算方式由「帳列金額」

修正為「原始投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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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稱交易暴險) 

4、衍生性商品： 

（1）交易對手為大陸地區

人民、法人或其在第

三地區設立之分支機

構。(稱交易暴險) 

（2）若臺灣地區銀行為信

用衍生性商品契約之

信用保障提供人，且

該契約之信用實體為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或其在第三地區設立

之分支機構。(稱標的

暴險) 

(三)計算方式： 

1、參股投資：依銀行原始

投資成本計算。 

2、票債券及股票：依銀行

帳列金額計算。 

3、基金、受益證券及資產

基礎證券：依「銀行帳

列金額」與「大陸地區

人民、法人或其在第三

地區設立之分支機構

所發行之有價證券或

債權之金額占該淨基

金資產價值或資產池

總資產之百分比」(依

最近可得之資訊計算

百分比)相乘後之金額

計算。 

4、以附賣回(RS)條件買入

之有價證券： 

（1）評估交易對手不履行

合約時，銀行將發生

之 損 失 金 額 =MAX

【(契約賣回價-買入

有價證券之帳列金

交易暴險) 

4、衍生性商品： 

（1）交易對手為大陸地區

人民、法人或其在第

三地區設立之分支機

構。(稱交易暴險) 

（2）若臺灣地區銀行為信

用衍生性商品契約之

信用保障提供人，且

該契約之信用實體為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或其在第三地區設立

之分支機構。(稱標的

暴險) 

(三)計算方式： 

1、參股投資：依銀行帳列

金額計算。 

2、票債券及股票：依銀行

帳列金額計算。 

3、基金、受益證券及資產

基礎證券：依「銀行帳

列金額」與「大陸地區

人民、法人或其在第三

地區設立之分支機構

所發行之有價證券或

債權之金額占該淨基

金資產價值或資產池

總資產之百分比」(依

最近可得之資訊計算

百分比)相乘後之金額

計算。 

4、以附賣回(RS)條件買入

之有價證券： 

（1）評估交易對手不履行

合約時，銀行將發生

之損失金額 =MAX

【(契約賣回價-買入

有價證券之帳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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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0】。 

（2）損失非以新臺幣計算

者，應依現時匯率換

算為新臺幣。 

（3）買入之有價證券若屬

前開 1、2、3 之情形

者，免予再計入本項。 

5、衍生性商品： 

（1）臺灣地區銀行擔任信

用衍生性商品契約之

信用保障提供人：應

視為保證，依名目本

金計算，名目本金非

新臺幣者，應依現時

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2）其他：依國際會計準

則第三十九號公報評

價後，帳列之金融資

產數額計算，若為金

融負債則免予計入。 

額)，0】。 

（2）損失非以新臺幣計算

者，應依現時匯率換算

為新臺幣。 

（3）買入之有價證券若屬前

開 1、2、3 之情形者，

免予再計入本項。 

5、衍生性商品： 

（1）臺灣地區銀行擔任信用

衍生性商品契約之信

用保障提供人：應視為

保證，依名目本金計

算，名目本金非新臺幣

者，應依現時匯率換算

為新臺幣。 

（2）其他：依國際會計準則

第三十九號公報評價

後，帳列之金融資產數

額計算，若為金融負債

則免予計入。 

 


